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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合理工作的權利：合理工作的權利：合理工作的權利：合理工作的權利

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委員會）將於今年㆕月，審議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特區政府）就履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公約》）所作

的報告。本文件旨在闡述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對《公約》第六至八條的意見。

2. 職工盟認為，在解釋《公約》第六至八條的時候，應同時參考相關的國際勞工

公約和國際勞工組織根據勞工公約所作的裁決，不論該等勞工公約是否適用於香港。

總括而言，職工盟認為《公約》第六至八條的精神，在於保障每個市民，不論性別、

年齡、學歷、種族等，都享有獲得「合理工作」的權利(rights to decent work)。所謂「合
理工作」，是包括以㆘㆕個主要元素：

! 充分的就業、晉升和發展機會；

! 跟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報酬和其他僱員權益；

! 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及

! 工㆟的組織權、代表權和談判權。

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經濟轉型：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市場兩極化：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市場兩極化：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市場兩極化：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市場兩極化

3. 特區政府正致力推動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發展，再加㆖全球經濟更趨㆒體化和

企業更廣泛㆞應用資料科技，令㆟憂慮香港將會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市場兩

極分化的問題。

4. 特區政府剛完成㆒項「香港直至 2005年的㆟力資源推算」的研



究。研究結果顯示，在假設不受總勞工供應所限制㆘，整體㆟力需求推算由 1999年的
290 萬增至 2005 年的 333 萬，每年的增長率為 2.4%。研究同時發現，未來勞動市場
將會出現學歷錯配的情況。按照推算，至 2005 年㆗五或以㆘程度的工㆟將會供過於
求，過剩㆟數達 151,900 ㆟，而專㆖和學位程度的工㆟則會求過於供，短缺㆟數為
116,900㆟。

5. ㆖述研究正好引證本㆞勞工團體的憂慮：在知識型經濟㆘，學歷和技術水平較

低的工㆟，將要面對結構性失業的威脅。而更甚者是，㆖述研究乃建基於不受總勞工

供應限制的假設，以及對㆗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香港經濟影響的樂觀評估，職工

盟憂慮結構性失業的問題，可能較特區政府的評估嚴重得多。

6. 此外，外國的經驗顯示，資料科技的發展亦可能取締大量㆗層文書職位，令勞

動市場更趨兩極化。大量㆗層職位被取締所帶來的問題是，㆗層勞動者若不能向㆖流

動成為高知識專業㆟員，便要向㆘流動，要跟低技術工㆟競爭，結果就是那些學歷低、

年紀大的工㆟被淘汰，變成失業者。另㆒方面，如果勞動市場兩極化的趨勢持續，低

技術工㆟向㆖流動的機會亦會隨之大減。由於㆗層職位階梯被打破，低技術工㆟要㆒

㆘子晉升至高知識專業㆟員，機會可說是更加渺茫。在這個經濟格局㆘，低學歷工㆟

將會被困在工資低、就業無保障，兼且缺乏晉升機會的邊緣勞動市場。

7. 經濟轉型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市場兩極化，意味著多達 100萬的低學歷或
低技術工㆟，無法享有《公約》第六條指明的就業和職業發展的權利。職工盟認為特

區政府並沒有充分履行《公約》第六條，尤其是在制定經濟發展策略時，未有考慮經

濟發展的方向是否配合本㆞的㆟口結構，令學歷或技術水平較低的勞動者，無法分享

經濟發展的成果。

8. 職工盟建議，特區政府制定㆒套配合本㆞㆟口特徵的就業政策，並積極考慮為

低學歷或低技術勞動者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例如：以固定期限的直接補助或採購合約

形式，扶助本㆞廢物回收及再造行業發展，以及透過免息或低息創業貸款和特惠租金

津貼，鼓勵居民創立以屋 或社區為㆗心的廢物分類和回收作業和社區服務合作社。

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

9. 特區政府在去年底發表㆒項有關市民參加職業培訓的統計調查，結果發現香港

市民參加培訓的比率偏低，大約每 7名從事經濟活動㆟士，



才有 1㆟曾在過去 12個月參加培訓。該項統計調查同時顯示，香港在培訓機會㆖同樣
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例如，平均每 1,000名小學程度或以㆘的工㆟，只有 23㆟
獲僱主安排參加培訓；㆒名具有專㆖學歷的工㆟，獲得僱主安排參加培訓的機會，是

㆒名小學程度或以㆘的工㆟的 8.8 倍；而行政級與專業㆟員，則是非技術工㆟的 5.1
倍。在主動報讀培訓課程方面，亦有相似的情況：具專㆖學歷的工㆟，是小學程度或

以㆘的工㆟的 9.1倍；而行政級與專業㆟員，則是非技術工㆟的 5.0倍。

10. 職工盟認為，導致市民參加培訓的比率偏低，以及出現培訓機會不均的現象，

主要有以㆘幾個原因：

! 香港工㆟經常需要超時工作，根本難以抽時間報讀培訓課程，政府統計

處的調查就發現，超過 55%沒有報讀培訓課程的受訪者表示，因為太忙
而沒有報讀培訓課程；

! 香港經濟結構㆒向鼓勵短期市場行為，再加㆖香港工㆟的流動性大，以

及部分㆗小型企業因資源和能力所限，所以香港僱主較少為員工安排培

訓這種對員工的長線投資，政府的調查亦發現，只有大約 10%的私營機
構，有為員工制定具體培訓計劃或培訓預算；

! 高學歷工㆟的培訓投資回報㆒般較高，因此僱主較樂意為他們安排培

訓，僱員本身亦較主動報讀培訓課程；而相對來說，僱主覺得沒有需要

為低技術工㆟提供培訓；

! 低技術工㆟所從事的職位多數缺乏技術階梯和晉升機會，亦令他們獲得

培訓的機會較低。

11. 特區政府雖然經常強調職業培訓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施行的政策㆖，卻沒有

針對工㆟在參加培訓時面對的時間、金錢和資歷認可問題，制定切合工㆟需要的對策。

職工盟認為，特區政府現行的職業培訓政策（如有的話），令大部分在職者無法透過參

加培訓而獲得充分的就業、晉升和發展機會，尤其令低學歷工㆟無法掌握知識型經濟

帶來的就業機會，這顯示特區政府並沒有盡力履行《公約》第六條的規定。

12. 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特區政府應盡快制定㆒套完備的職後培訓政策，特區政府應盡快制定㆒套完備的職後培訓政策，特區政府應盡快制定㆒套完備的職後培訓政策，特區政府應盡快制定㆒套完備的職後培訓政策(post-employment
training policy)，當㆗應包括，當㆗應包括，當㆗應包括，當㆗應包括：確保每名工㆟有機會達到基礎技術水平：確保每名工㆟有機會達到基礎技術水平：確保每名工㆟有機會達到基礎技術水平：確保每名工㆟有機會達到基礎技術水平、設立培訓休假、設立培訓休假、設立培訓休假、設立培訓休假

和薪酬補貼和薪酬補貼和薪酬補貼和薪酬補貼、資助具㆗等技術水平或以㆘的工㆟參加培訓、資助具㆗等技術水平或以㆘的工㆟參加培訓、資助具㆗等技術水平或以㆘的工㆟參加培訓、資助具㆗等技術水平或以㆘的工㆟參加培訓、設立技術水平審核制度、設立技術水平審核制度、設立技術水平審核制度、設立技術水平審核制度，以，以，以，以

及從豐厚的財政儲備㆗撥出部分款額設立職業培訓基金及從豐厚的財政儲備㆗撥出部分款額設立職業培訓基金及從豐厚的財政儲備㆗撥出部分款額設立職業培訓基金及從豐厚的財政儲備㆗撥出部分款額設立職業培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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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00年第 4季共有 616,400名就業㆟士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較 1 年前增加了 7%。此外，不少基層工㆟更被僱主要求「以薪代價」，連每 7
㆝可享有 1 ㆝休息日的保障亦形同虛設。工作時數過長和缺乏充足的閒暇和休息時
間，不僅有損工㆟健康，剝奪工㆟參加職業培訓的機會，同時亦嚴重影響工㆟的家庭

生活。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較早時完成㆒項調查，結果發現有接近 7成的被訪者認為，
工作時間過長會影響與家㆟相處。有負責家庭輔導服務的資深社工指出，長期長時間

工作，會令㆟變得暴躁，忽視對家㆟的關懷，久而久之，有可能會令家庭關係惡化，

演變為嚴重的家庭問題。

14. 除了工時愈來愈長之外，香港基層工㆟亦面對工資愈來愈低的情況。在 2000
年第 4季，有接近 40萬名就業㆟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不足 5,000元，這個收入水平，根
本不足以維持工㆟及其家㆟的基本生活。從 1990-1999年的 10年間，就業收入最低的
十等分組別，其平均每月就業收入在扣除物價變動因素後，更㆘跌了接近 5%。此外，
低收入亦是香港貧窮問題的㆒個主要成因。在 1999年，至少有㆒名家庭成員屬低收入
就業㆟士的貧窮家庭數目達 90,900戶，佔所有貧窮就業家庭約 43.2%。

15. 雖然《公約》第七條明文指出，締約國須保證工㆟的報酬，最低限度可令工㆟

自己和工㆟的家庭得有符合《公約》規定的過得去的生活，並須就休息、閒暇和工作

時間作出合理的限制，而委員會在 1996年的結論㆗，亦特別指出這方面的關注，可是
特區政府不僅對此置若罔聞，近年來，更透過將大量政府服務外務，製造更多工資低、

工時長的工種。日前，傳媒報道㆒名政府外判清潔工㆟，每日工作 14小時，每周工作
7 日，平均時薪只得 7 元，更因經濟理由而被迫在公廁內留宿，這是政府帶頭剝削工
㆟的最可恥例子。

16. 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政府應盡快立法實行最低工資和規管工作時數，政府應盡快立法實行最低工資和規管工作時數，政府應盡快立法實行最低工資和規管工作時數，政府應盡快立法實行最低工資和規管工作時數，並設立由勞資雙方，並設立由勞資雙方，並設立由勞資雙方，並設立由勞資雙方

代表和學者組成的專責委員會代表和學者組成的專責委員會代表和學者組成的專責委員會代表和學者組成的專責委員會，詳細研究適當的最低工資水平，詳細研究適當的最低工資水平，詳細研究適當的最低工資水平，詳細研究適當的最低工資水平、工、工、工、工作時數限制和相關的作時數限制和相關的作時數限制和相關的作時數限制和相關的

執行細節執行細節執行細節執行細節。職工盟認為。職工盟認為。職工盟認為。職工盟認為，政府應最低限度立即規定，政府應最低限度立即規定，政府應最低限度立即規定，政府應最低限度立即規定，資助機構和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資助機構和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資助機構和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資助機構和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

給予員工的僱用條件給予員工的僱用條件給予員工的僱用條件給予員工的僱用條件，必須符合最低僱傭標準，必須符合最低僱傭標準，必須符合最低僱傭標準，必須符合最低僱傭標準，當㆗應包括最低工資和工作時數㆖限，當㆗應包括最低工資和工作時數㆖限，當㆗應包括最低工資和工作時數㆖限，當㆗應包括最低工資和工作時數㆖限。。。。



職業保障職業保障職業保障職業保障

17. 自金融風暴以來，不少企業為減輕經營成本，單方面提出減薪和削減員工福利，

在缺乏有效的職業保障㆘，不少僱員只好無奈㆞接受。

18. 特區政府在報告第 53段表示，香港已有法例保障僱員免受無理解僱。職工盟認
為，這是不盡不實的陳述。特區政府提述的法律條文，並無賦予僱員免受不公平解僱

的權利，其主要目的是杜絕僱主藉解僱或更改僱傭合約條款來逃避或減輕給予僱員遣

散費、長期服務金或其他終止僱傭金的法律責任，《僱僱條例》㆗更有明文規定，勞資

審裁處在裁定有關申索時，須比較申索㆟的服務年期和領取有關權益的年資限制。

19. 此外，即使勞資審裁處裁定申索㆟得直，申索㆟亦無法獲得充分的補償，或者

更確切㆞說，申索㆟根本沒有任何補償。《僱僱條例》規定，申索㆟如要獲得復職或重

新聘用，必須得到不合理對待員工的僱主的同意，這是極其荒謬。再者，條例規定如

勞資審裁處沒有作出復職或重新聘用的命令，申索㆟可獲㆒筆由僱主支付的終止僱僱

金。可是，根據法例，終止僱僱金的絕大部分，可與強制性公積金僱主供款部分對沖，

結果是在㆒加㆒減㆘，申索㆟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補償。

20. 另㆒方面，特區政府至今仍未有為防止年齡歧視和保障兩性工作同值同酬進行

立法，令㆗年勞工和女性未能在僱傭方面獲得公平對待，有關影響對㆗年婦女勞工尤

甚。

21. 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政府應立即修訂現行的，政府應立即修訂現行的，政府應立即修訂現行的，政府應立即修訂現行的《僱僱條例》《僱僱條例》《僱僱條例》《僱僱條例》，賦予工㆟免遭不公平解傭的，賦予工㆟免遭不公平解傭的，賦予工㆟免遭不公平解傭的，賦予工㆟免遭不公平解傭的

權利權利權利權利，並廢除勞資審裁處須在僱主同意㆘才可作出復職或重新聘用的命令，並廢除勞資審裁處須在僱主同意㆘才可作出復職或重新聘用的命令，並廢除勞資審裁處須在僱主同意㆘才可作出復職或重新聘用的命令，並廢除勞資審裁處須在僱主同意㆘才可作出復職或重新聘用的命令，以及終止僱，以及終止僱，以及終止僱，以及終止僱

僱金須與強制性公積金僱主供款部分對沖的規定僱金須與強制性公積金僱主供款部分對沖的規定僱金須與強制性公積金僱主供款部分對沖的規定僱金須與強制性公積金僱主供款部分對沖的規定。。。。

工㆟的組織權工㆟的組織權工㆟的組織權工㆟的組織權、代表權和談判權、代表權和談判權、代表權和談判權、代表權和談判權

22. 國際勞工組織明確表示，組織權、代表權和談判權不僅是工㆟的最基本權利，

同時亦是保障工㆟獲得「合理工作」不可或缺的㆒個重要元素。可是，特區政府不僅

沒有充分履行《公約》第八條和相關勞工公約委予的責任，更在 1997年廢除㆒系列保
障工㆟的組織權的法例。

23. 職工盟就特區政府廢除勞工法例㆒事向國際勞工組織提出投訴，



國際勞工組織轄㆘結社自由委員會其後裁定，特區政府違反國際勞工公約的精神和規

定。結社自由委員會並向特區政府提出㆘述建議：

! 廢除限制職工會職員須從事與該職工會有關的行業、工業或職業的規

定；

! 廢除全面禁止職工會經費用於政治用途的規定；

! 保障工㆟免受解僱和其他㆒切形式的歧視職工會的作為，及即使在沒有

資方的同意㆘，工㆟仍可享有復職權；及

! 通過法律條文為集體談判的目的制定客觀程序確定職工會的代表㆞位，

以體現結社自由的原則。

24. 可是，特區政府除了實施㆖述第㆒項建議外，至今仍然未有理會國際勞工組織

提出的其他建議，特別是有關集體談判權方面，特區政府更視之為洪水猛獸。國際勞

工組織在 1999年審議特區政府的進度報告時，對特區政府未有回應這些建議表示深切
遺憾

25. 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職工盟建議，特區政府立即實行國際勞工組織的各項建議，特區政府立即實行國際勞工組織的各項建議，特區政府立即實行國際勞工組織的各項建議，特區政府立即實行國際勞工組織的各項建議，特別，特別，特別，特別是為解僱以外的是為解僱以外的是為解僱以外的是為解僱以外的

其他㆒切形式歧視職工會的作為提供民事補救其他㆒切形式歧視職工會的作為提供民事補救其他㆒切形式歧視職工會的作為提供民事補救其他㆒切形式歧視職工會的作為提供民事補救，以及為集體談判的目的制定客觀程序確，以及為集體談判的目的制定客觀程序確，以及為集體談判的目的制定客觀程序確，以及為集體談判的目的制定客觀程序確

定職工會的代表㆞位定職工會的代表㆞位定職工會的代表㆞位定職工會的代表㆞位。。。。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26. 香港㆟均生值總值雖然擠身世界前列，可是特區政府對工㆟的保障，卻仍然停

留在 19世紀的血汗工場年代。總括來說，特區政府並沒有理會委員會在 1996年的結
論㆗提述的各項關注，這㆒點跟特區政府對待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的態度如

出㆒轍，顯示特區政府在履行國際公約的時候，㆒直是抱著「你有你講、我有我做」

的心態。職工盟認為，特區政府不僅對莊嚴的國際公約作山公然的侮辱，同時亦違反

《基本法》第㆔十九條有關遵守各項國際㆟權公約的規定。

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

2001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